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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辅导工作总结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杭可科技”）计划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于2019年3月向贵局递交了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辅导工作申请报告’国信证券已严格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在贵局的监管下

完成辅导工作°因此’特向贵局申请对杭可科技的辅导工作进行评估验收°现

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时间

国信证券自20l9年3月向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报送杭可科技辅导备案登

记申请并获受理’至此开始对杭可科技的辅导工作。国信证券对杭可科技的辅导

工作时间为: 2019年3月～4月。

二、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人员的组成情况

（-）国信证券

根据国信证券与杭可科技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计划’国信证券作为

杭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机构,指派傅毅清、王东辉、杨俊浩、

李秋实、董伟、叶乃薯等6位辅导人员组成辅导小组对公司进行辅导’其中傅毅

清为辅导小组组长。

参与本次辅导工作的辅导人员情况如下:

傅毅清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总经理’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

师（非执业） ’ 2004年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先后参与了滨化股份（601678）、万



里扬（002434）、博威合金（601137）、万安科技（002590）、初灵信息（300250）、

健盛集团（603558）、三星新材（603578）、圣龙股份（603178）首发IPO项目;

江西水泥（000789）、万安科技（002590）非公开发行项目;兰陵陈香（600735）、

初灵信息（300250）、远方信息（300306）、恒锋工具（300488）、万里扬（002434）

重大资产重组°

王东辉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总经理、保荐代表人。曾先后主

持、参与天通股份（600330）、华峰氨纶（002064）、江山化工（002061）、栋梁

新材（002082）、万丰奥威（002085）、天马股份（002122）、大华股份（002236）、

久立特材（002318）、宝鼎重工（002552）等多个项目的辅导、申报工作’担任

天马股份（002122）、久立特材（002318）、宝鼎重工（002552）、健盛集团（603558）、

华铁科技（603300）、琅莱雅（603605）IPO项目及横店东磁（002056）2007年

公开增发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杨俊浩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部经理’ 20l5年开始从事投资

银行工作’先后参与银都股份（603277）、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杭

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改制辅导及首发上市工作°

李秋实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部经理’硕士学历°2015年开

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先后参与远方信息（300306）重大资产重组、银都股份IPO

（603277）、中威电子（300270）非公开发行°

董伟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部经理’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

曾任职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年加入国信证券开始从事投

资银行工作,先后参与王自莱雅（603605）、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众望布

艺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改制辅导及首发上市工作°

叶乃警女士: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部经理、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准保荐代表人、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CFA）二级、会计学硕士’2013年进入国信

证券从事投资银行工作°曾先后负责或参与了飞乐音响（600651）、创兴资源

（600193）、思美传媒（002712）、山东路桥（000498）重大资产重组’沃金石油

可交债以及杭州园林、中新赛克等IPO改制辅导工作等。

（二）其他辅导人员



杭可科技已聘用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的执业人员在国信证券的协调下参与辅导工作°

发行人接受辅导的人员＝、

在辅导过程中’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持有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具体情况如下:

↑｀董事会成员名单:

曹骡

曹政

赵群武

桑宏宇

陈树堂

朱军生

马贵翔

董事长

董事

董事

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2｀监事会成员名单:

｜郑林军

俞平广

胡振华

监事会主席

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曹骡

曹政

桑宏宇

章映影

严蕾

徐鹏

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4｀持股5％以上的股东／股东单位授权代表:

卜繁严杏权 」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探j｜｜市力鼎基金管理有限责 5％



』
｜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委派人员

任公司

四、辅导内容

辅导期间’国信证券辅导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有关规定’按照业已制定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认真对公司进行了相关辅

导。国信证券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迸行了全面清查并提出相应整改建议’辅导工作

提高了发行人规范运行的意识’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主要辅导内容如下:

（一）第-阶段

1、关于证券发行上市的讲座’使企业全体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对辅导的意义、辅导内容、辅导方法,企业和辅导机构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中

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对股票发行的要求和核准程序均有明确的认识,从而提

高有关人员参与辅导的自觉性;使全体辅导对象对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保荐代表

人应承担的责任有深刻的认识°本辅导内容拟集中授课;

2、通过核查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有关文件和材料’促使公司设立、改制重组、

资产评估、资本验证达到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要求;

3、通过核查公司历次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的有关决议以及其他有关

材料,完善公司的历史演变过程记录’使其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产评

估和资本验证合法、有效;

4、通过调查公司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情况’督促其独立完整规

范’突出其主营业务’并形成核心竞争力;

5、通过核查公司的商标、专利、±地及房屋等法律权属证明文件’将应归

入股份公司的相关法律权属及时转移到股份公司;

6、通过调查公司的产、供、销运行情况’督促产、供、销系统独立完整避

免同业竞争’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

（二）第二阶段

1、通过“证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信息披露细则’’等专题培训’使公司



相关人员熟悉公司发行上市后所必须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公司行为规范;

2、结合有关案例分析’与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交流相关上

市公司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公司今后发生类似的事件;

3、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状况’结合公司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协助公司制订切

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

4、健全公司相关的财务管理体系’完善内控制度、内部诀策制度和激励制

度’并使其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杜绝会计虚假和越权审批等不规范行为;

5、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其高级管理

人员的责权范围和义务’使公司规范运作°

6、确认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已采取合适的

措施消除同业竞争’要求相关方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同时’针对存

在或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进＿步进行规范’按照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与相

关方签署相关协议。

五、辅导及沟通方式

（-）辅导方式

l、组织自学;

2、集中授课与考试;

3、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

4、中介机构协调会;

5、经验交流会;

6、案例分析;

7、双方认可的其他辅导方式°

（二）沟通方式

l、在辅导期间,国信证券辅导人员定期前往杭可科技’跟踪了解杭可科技



的规范运作情况;

2、国信证券辅导人员列席杭可科技股东大会、董事会议及其他重要会议;

3、国信证券辅导人员参加辅导培训’与杭可科技有关人员进行讲座和座谈;

4、国信证券辅导人员采用电话、传真、EˉMAIL、邮寄以及专人送递等多种

形式与杭可科技有关人员进行信息沟通;

5、杭可科技成立工作小组’负责提供国信证券所需原始文件资料°

六、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的执行情况、辅导机构针对发行人可能存在的相

关问题进行的核查过程及辅导效果

（—）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的执行情况

国信证券作为杭可科技的上市辅导机构’在辅导过程中完全按照上报中国证

监会浙江监管局的《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所拟定的辅导内容、辅导阶段等开展

辅导工作’执行情况良好°

（二）辅导机构针对发行人可能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的核查过程及辅导效

果

l、相关问题及核查过程

截至2019年3月初’为满足杭可科技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杭可

科技所在的杭州市对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

方式取得’因此在暂时无法获得足够的小客车增量指标的情况下’存在杭可科技

向关联方租赁汽车的情况’合计21辆’年租赁费用约3760万元°截至2019年

3月末’杭可科技已向关联方收购了关联车辆租赁涉及的全部车辆,但相关牌照

短时间内无法全部置换为杭可科技自己的牌照°杭可科技计划后续再通过摇号、

竞价或使用外地牌照等方式置换上述车辆的牌照。

2、辅导效果

经辅导’使杭可科技符合下列保荐机构推荐其股票发行上市的要求’辅导效

果达到预期:



（1）符合证券公开发行上市的条件和有关规定’具备持续发展能力;

（2）规范与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的关系’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

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主要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不存在同业

竞争、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以及影响发行人独立运作的其他行为;

（3）建立并完善‘‘三会’’运作机制’聘请独立董事’建立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配备董事会秘书等证券事务工作人员’并确保各组织机构有效运行;

（4）建立健全公司章程和内部控制制度’对日常经营管理以及重大事项进
行有效的内部约束和激励;

（5）初步建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6）高管人员已掌握进入证券市场所必备的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知识’

知悉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贵任’具备足够的诚信水准和管理上市
公司的能力及经验;

（7）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辅导机构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

辅导机构国信证券作为杭可科技的上市辅导机构,在辅导过程中按照辅导协

议和辅导计划的要求开展工作’全体辅导人员均勤勉尽职;另外’辅导人员对杭

可科技的两期辅导工作已取得预期辅导效果’已实现预期辅导目标。

（以下无正文）

＿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辅导工作总结报告》之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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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辅导工作开展的评价

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公司的辅导对象’辅导期间为2019年3

月＿2019年4月’截至目前辅导工作已圆满结束。在辅导工作过程中’浙江杭

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辅导对象均按照辅

导协议、辅导方案和实施计划的要求积极配合和支持我公司的相关辅导工作’对

我公司提出的整改意见认真研究并落实有关整改措施。我公司对浙江杭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辅导工作已取得预期辅导效果’已实现预期辅导目标°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

合辅导工作开展的评价意见》之盖章页）

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



｜

关于对浙江杭可料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天随函〔20!,〕翻号

中国i藤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监会《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控册篷理办摧贬试抒财的规建筋

按照国信髓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i腿券公司）制定并已向贵局餐案的《圃

信证券殷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鳃F嚣行股鹏j辅筹

计划及实施方案》的安排’我们配合国信证券公司对浙江枕司斜技股份有限公词

（以下渝称抗可科技公司〉迸行了上市辅导·娘据杭可科挟公翻的实际锗况鹰圆馈

证券公司对其上市辅导工作内容撤益对相关法摔法规的学习陶公司楷理、内部挖

制瓣财务会计等方面.在国信证券公司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的努力下’上市辅导

工作进展较为顺利;筋杭可科技公司的遣作逐步规范·在辅导过程中,杭可科技公

司｀采取积极的态度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为辅导工作小组提供有关公司治理

结构、财务、法擦业务运营的材料’配合中介机构对部分运作不完譬之处迸行

改正规范,认真履振了输导协议规定的义务◎

我们认为’通过本戳辅导哺杭可科技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完警了公司

治理结构＄建立了规范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善健金韵内部控制制

度,增强了杭可科技公司辅导对象的诚信意识及对证券市竭有关财务及内控方面

的掌控′达到了预期的辅导目的和效果”

本评价意见书仅供国擂髓券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露负会浙江监管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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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杭可科技公司辅导工作总结材料时使用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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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熏市金杜律师攀务熊

对于蹦E杭可科技鹏有限公剩

配食辅肄嚣作开展的评价意见

中国证券艘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渊卫棘娜撼燃般扮嗡腮缆蜀渤矛2019螺3周起进入典徽蹦獭姆』耪霞辩

配合i瞬中介臃娜t构翻撼的磷赣题作·截蕊测9攀惑慧,输敷雕己瞳獭

束。辗辅导聪作撼程聪』浙翻獭耐料技股份有限龄翻及其股獭｀′辩｀i撼翻离

缀管理人员瓣霉藏象均撩瞧辅筹瓣议、输爆蔚寨翻鳃施渝剿鹏獭燃酉赡翱

支持糊舞辅肄塑擦,簿本瞬提出的整蹿意』触认骡嚼究摊落瓣y獭擂蹦°翰獭

辕薄露i雕股愉瘸限公霉输嚼x柞圈取得预期辅肄效聚,已实现蹦期辅导目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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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函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明确’发行人作为信息

披露第—责任人’应当及时向中介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准确的财务会计资料和

其他资料’全面配合中介机构开展辅导工作°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

主体已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各自因违背义务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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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函》盖章签字页之一）

发行人髓章（浙江杭呵

｜

娜法定代表人签字:

曹骡

测′年棚 ′日

懒实际控制人签字;

曹骡

测「年朋 ′日

辊庭实际控制人签字:

瞥政

测′年争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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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工作的承诺函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浙江杭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可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辅导机构’公开承诺:

国信证券在对发行人的辅导工作中’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发

行人的相关业务资料进行核查验证’确保所出具的相关专业文件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

国信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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